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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2-1-1>臺中市 110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增聘遴選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

業要點。 

二、 臺中市 109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國民教育

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三、 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作業要點。 

貳、 計畫目標： 

一、 透過公開方式遴選優秀之教育人員，擔任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以下簡稱輔導員），

以發揮課程與教學輔導功能，達成輔導工作目標，提升國民教育品質。 

二、 培育具專業與熱忱之專兼任輔導員推動 12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 

三、 落實 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教學與評量示例研發，輔導學校教師進行有效教學。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 

四、 協辦單位：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國中輔導小組 

肆、 110學年度增聘各輔導小組輔導員組別及員額： 

一、 輔導員組別： 

(一)國中組輔導員：語文領域(國語文、本土語文)、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自然科學領域、

藝術領域、綜合活動領域等輔導小組。 

(二)國小組輔導員：語文領域(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文)、數學領域、藝術領域等輔導

小組。 

二、 各輔導小組輔導員增聘員額，請詳參附件一：專任輔導員每週授課節數以二節為原則、

兼任及行政輔導員則以每週減授課節數至多四節為原則，並以公(差)假執行各輔導小

組團務工作。 

伍、 輔導員遴選資格及條件(符合下列資格，並具備所述條件之一者)： 

一、 資格 

(一)現任本市之現職國中小編制內合格教師，實際擔任教學年資屆滿5年以上且服務成

績優良，有具體事蹟或證明文件者。 

(二)未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之各款情事者，且最

近5年內考績未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或

丙等以下者(「因病已達延長病假」規定所致，經機關學校出具證明者，不在此限)。 

(三) 專任輔導員宜由學校專任教師擔任，以不兼任學校主任、導師及中央課程諮詢輔

導教師等重要工作為原則。 

二、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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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具愛心、工作熱忱、豐富的學科知識且教學期間表現優異者。 

(二) 對課程發展與教學研究具有興趣或經驗豐富者。 

(三) 曾獲特殊優良教師者。 

(四) 曾獲全國性課程與教學相關獎項者。 

(五) 經本局推薦或其他具有特殊優良表現或貢獻，並具有證明者。 

陸、 輔導員之任務： 

一、 專任輔導員 

(一) 協助召集校長進行全市課程、教學與評量政策之擬訂與推廣。 

(二) 協助召集校長推動小組輔導團員增能並協助學校課程發展、實施與評鑑。 

(三) 擔任中央與本市教育政策的轉化者，針對中央政策與召集校長共同擬訂具體可行

的推動策略，並提出具體成效評估規劃與作法。 

(四) 帶領輔導員進行領域教學課程研發與示例實作。 

(五) 進行教學相關議題研究：公開授課、教學、評量示例。 

(六) 宣導國民教育相關政策，輔導學校落實辦理。 

(七) 負責小組教學網站之經營管理，提供教師教學資源、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流之平臺。 

(八) 定期辦理課程、教學、評量心得發表及相關研討會議，出版有關教學輔導或研究

刊物。 

(九) 其他相關課程與教學輔導工作交辦任務。 

(十) 執行精進計畫時，減課任務範疇包含到校服務。 

二、 兼任輔導員 

(一) 協助辦理到校輔導及課程研發工作。 

(二) 協助提供全市各校有關課程教學的諮詢服務。 

(三) 協助學校教師專業成長。 

(四) 進行教學相關議題研究：公開課、教學、評量示例……。 

(五) 協助小組網站內容充實與更新，提供教師教學資源、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流之平臺。 

(六) 協助辦理成效評估的規劃與實施。 

(七) 其他相關課程與教學輔導工作交辦任務。 

(八) 執行精進計畫時，減課任務範疇包含到校服務。 

柒、 報名方式： 

一、 簡章及報名表：除函送各校外，並公布於教育局網站及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網站

(http：//www.guidance.tc.edu.tw/)。 

二、 報名方式： 

(一)請備妥下列表件以掛號郵寄或逕送各輔導小組召集校長報名。各輔導小組報名寄

送地址如附件二。 

(二)繳交資料：一律以 A4格式印製。 

1. 服務學校校長同意書（附件三）1份。 

2. 報名表（附件四）1份(無推薦人者，推薦人請填寫自薦)。 

(三)報名期限：自110年4月1日(星期四)至110年4月30日(星期五)止。(以郵戳為憑) 

捌、 輔導員遴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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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新進輔導員遴選由各輔導小組領域/議題召集校長辦理書面審查及通知面談複

審。 

二、 經評審委員表決，並依實際遴選程序，得以從缺處理。 

三、 錄取名單由本局於110年6月公布於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網站。 

玖、 輔導員之培訓： 

輔導員經錄取後由本局公開授證，另須依規定參加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培訓。 

壹拾、 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

業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壹、 考核： 

一、 辦理本計畫順利完成之相關有功人員，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

獎懲案件處理要點、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暨臺中市立國民中小

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規定辦理敘獎。 

二、 校內教師 2位(含)以上出任輔導團人員之學校校長，得依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

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由本局敘獎嘉獎 2次以資鼓勵。 

三、 本市所屬中小學校長、主任或其他教育人員甄選、遷調時，曾擔任輔導員之年資，得

依相關規定比照學校兼行政職務之教師採計積分，曾擔任專任輔導員及兼任輔導員並

給予特殊加分。 

壹拾貳、 本計畫經教育部審查通過並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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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學年度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遴選組別及員額表 

領域/議題類別 
擬聘任兼任 

輔導員人數 
備註 

國語文-國中 3 
 

國語文-國小 2 
 

英語文-國中 0 
 

英語文-國小 3 
 

本土語文 5 

需求：國小客家語、國小原住民

語、國中閩南語、國中原住民語、

國中客家語優先 

數學-國中 1 
 

數學-國小 1 
 

社會-國中 2 需求：地理 2位 

社會-國小 0  

自然科學-國中 3 需求：地球科學、理化優先 

自然科學-國小 0  

藝術-國中 2 需求：音樂、表演藝術優先 

藝術-國小 1 需求：表演藝術 1位 

健康與體育-國中 0  

健康與體育-國小 0  

綜合活動-國中 1 需求：家政優先 

綜合活動-國小 0  

生活課程 0  

科技領域 0  

資訊教育議題 0  

人權教育議題 0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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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9學年度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各領域/議題小組召集校長名冊及報名資料寄送地址 

領域/議題類別 
領域/議題 
召集校長 學校 報名資料寄送地址 

國語文-國中 羅聰賢 崇德國中 406028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 227號 

國語文-國小 洪文鍊 
大甲區 

文昌國小 
437008臺中市大甲區育德路 113號 

英語文-國小 張秀娟 
烏日區 

喀哩國小 
414320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二段 370號 

本土語文 張素蓉 
龍井區 

龍峰國小 
434006臺中市龍井區中沙路新庄仔巷 2號 

數學-國中 顏慧萍 清泉國中 436033臺中市清水區臨海路 27之 2號 

數學-國小 陳靜姿 
西屯區 

永安國小 
407009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 133號 

社會-國中 徐秀青 大華國中 428224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一段 2號 

自然科學-國中 謝龍卿 霧峰國中 413005臺中市霧峰區國中路 110號 

藝術-國中 楊峙芃 大雅國中 428229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 280號 

藝術-國小 張文綺 
大里區 

內新國小 
412004臺中市大里區日新路 8號 

綜合活動-國中 郭志強 立人國中 404659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一段 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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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0學年度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遴聘輔導員 

服務學校校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校            教師擔任 

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10學年度              議題/領域輔導小組 

□專任輔導員 

□兼任輔導員 

□行政輔導員 

 

 

學校全銜： 

 

 

 

 

 

 

 

校    長 ：             〈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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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10學年度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遴選報名表 

報名領域（議題）  
領域（議題） 

專長 
 

膠水黏貼處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浮 

貼 

照 

片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學校  現 任 職 務  

服務年資 年 主要任教科目  

住址  聯 絡 

電 話 

(O)：                  分機 

(H)： 

(手機)： E-mail  

最 高 

學 歷 
 
畢業 

系所 
 最近 

5年 

考核 

﹍﹍﹍ 學年度 四 條﹍﹍款 

﹍﹍﹍ 學年度 四 條﹍﹍款 

﹍﹍﹍ 學年度 四 條﹍﹍款 

﹍﹍﹍ 學年度 四 條﹍﹍款 

﹍﹍﹍ 學年度 四 條﹍﹍款 

進 修 

學 分 
 

曾擔任 

輔導員 

資    歷 

中央課程 

諮詢教師 

議題/領域 

    年 教學 

及 

行政 

經歷 

 教學﹍﹍年 

 

 行政﹍﹍年 

其    他 

專    長 
 

本市輔導團 

團員 

議題/領域 

    年 

外縣市輔導團

團員 

議題/領域 

    年 

專 業 成 長 研 習 項 目 或 名 稱 

時數 

（學

分） 

 

特殊表現 

或優良事蹟 
活動（或比賽）項目或名稱 成績 

與應聘學

習領域/

議題有關

之特殊訓

練或研習 

1   
指 

導 

獎 

1   

2   2   

3   3   

4   4   

5   

參 

加 

獎 

1   

6   2   

專業 

證照 

(打 V) 

1. 教師專業發展初階認證  3   

2. 教師專業發展進階認證  4   

3. 教師專業發展輔導教師  5   

4. 12年國教總綱宣導講師  其他    

對教育及

輔導團工

作抱負 

 

本人簽章：              推薦人：                  校長： 


